


石棉县总医院
[bookmark: OLE_LINK6][bookmark: OLE_LINK7]消防设施建设院内议价公告

一、项目名称：石棉县总医院消防设施建设院内议价项目
二、项目概况：石棉县总医院按照上级检查发现的问题，需要对人民路院区（县人民医院）和河北路院区（中医医院）部分消防设施进行补充完善。
三、最高限价：2.4382万元，实行包干价
[bookmark: _Toc413326191]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议价方式：电话议价，公司数量不限，凡是递交响应文件且符合资格要求的供应商均可参加议价。
五、成交原则：在完全满足采购需求、且不高于限价的前提下，根据议价结果，最终总价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确定为成交供应商。
六、供应商参加本次议价活动必须提供下列资质材料：
	序号
	材  料  名  称
	份数
	要  求

	1
	具备消防设维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
	1份
	加盖公司印章的复印件

	2
	具有校验期内的营业执照
	1份
	加盖公司印章的复印件

	3
	法人授权委托书
	1份
	原件。如为法人本人参加则不需提供

	4
	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	1份
	加盖公司印章的复印件

	5
	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
	1份
	加盖公司印章的复印件


七、建设内容（详细清单见建设明细表）
1.中医医院四个避难间增加消防电话
2.中医医院四个避难间增加应急广播
3.中医医院配电房增加警铃
4.中医医院配电房增加自救呼吸器
5.县人民医院配电房及公区改喷淋管位置及方向（20个）
6. 县人民医院风机房及柴油发电机房增加消防电话
7. 县人民医院消防水泵房湿式报警阀增加信号蝶阀
8. 县人民医院消防水泵房增加信号蝶阀模块
9. 县人民医院柴油发电机房增加排烟管道绝热包裹
10.增加3KG二氧化碳灭火器10套
建设明细表：（报价不得高于单价限价）
	序号
	整改位置
	名称
	数量
	单价限价
（元）
	合计（元）
	要求

	1
	中医医院避难间
	增加消防电话
	4个
	293
	1172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
	中医医院避难间
	消防电话配线
	100米
	13
	1300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2
	中医医院避难间
	增加应急广播
	4个
	105
	420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
	中医医院避难间
	应急广播配线
	80米
	13
	1040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3
	中医医院配电房
	增加警铃
	1个
	456
	456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4
	中医医院配电房
	增加自救呼吸器
	1个
	105
	105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5
	县人民医院风机房及公区
	喷头改位置
	20个
	223
	4460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6
	县人民医院风机房及柴油发电机房
	增加消防电话
	3个
	293
	879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
	县人民医院风机房及柴油发电机房
	消防电话配线
	90米
	13
	1170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7
	县医院消防水泵房
	湿式报警阀增加信号蝶阀
	4台
	1255
	5020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8
	县人民医院消防水泵房　
	增加信号蝶阀模块
	4个
	155
	620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
	
	模块配线
	30米
	13
	390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9
	县人民医院柴油发电机房
	增加排烟管道绝热包裹
	30米
	110
	3300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10
	　
	3KG二氧化碳灭火器
	10套
	405
	4050
	符合消防要求及规范

	　
	合计
	　
	　
	　
	24382
	　


八．质保
所有物品的质保期均为一年，在质保期内出现的任何质量问题，由成交供应商免费维修及更换。
九.验收
由医院组织相关科室按照消防规范及要求进行验收。
十.付款方式
经医院正式验收合格后，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。
十一、报名方式及时间
请有意向的供应商于2025年8月26日12：00前按照第六条的要求将资质材料、首次报价表（格式自拟）、议价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密封后现场递交至总医院总务科（石棉县人民医院综合楼4楼）或邮寄方式快递至总医院总务科。
联系人：陈先生，电话0835-8881039。
12、 [bookmark: _Toc521315603]议价时间：2025年  8 月 27  日15：00
   十三、议价须知：
   1、本次议价采用电话议价方式，供应商无需现场参与，但须保证议价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正确，且保持电话畅通，如因议价联系人的电话无法接通，视为放弃参与本次议价活动。
2、供应商所递交的响应文件一律不退还；供应商在递交响应文件后，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议价活动的，须提前一天告知；超过时间递交响应文件的，视为放弃参与本次议价活动。
3、供应商参加议价活动的所有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4、本次议价活动所有解释权归医院总务科所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21日







